
新北市政府獎勵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

領款收據 

    茲收到「新北市政府獎勵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」獎勵金計

新臺幣           元(請填寫國字大寫)整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

 

具    領    人：             （請親筆簽名） 

連  絡  電  話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  籍  地  址： 

銀行或郵局名稱： 

銀行或郵局帳號： 

（請檢附「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」）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附件三 


